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

阿住建消审字〔2023〕第 0021 号 

中共阿图什市委员会组织部：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

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你单位于 2023年 09月 22日申请阿图什市光明街道玛纳斯社区综合服务设

施建设项目建设工程（地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

图什市阿图什市玛纳斯社区）消防设计审查（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

请受理凭证号：阿住建消审凭字〔2023〕第 0021 号）。经审查，结论如下：

    ☑合格。

    

    □不合格。

   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
    

    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意见书之日起    日内依法向    申请

行政复议，或者    日内依法向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印章）   

2023年 09月 22日

建设单位收件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备注：1.本意见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建设单位，一份存档。

2.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，确需修改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查。


